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发起方式
（牵头指导处室）
	抽查主体
（层级）
	抽查
对象
	抽查基数
和比例
	抽查
目标数
	信用风险分类监管要求
	抽查
时间段
	备注

	1
	2023年度全区市场监管部门不定向抽查
	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；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；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；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（只针对实缴制企业）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；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；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；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；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；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；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资格检查；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；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（含地理标志）使用行为的检查；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；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；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。
	登记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基数约1300余户，抽查比例不低于3%。
	30户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加大对“一人多照”、“一址多照”等市场主体的抽查力度。
	2023年3月至11月
	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年报公示信息的检查与人社、商务等部门开展联合抽查

	2
	2023年度非电网直供电主体价格行为抽查
	执行电价政策、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；
全面公示非电网直供电价格情况的检查。
	八公山所
	区市场监管局
	各行政区域内非电网直供电主体
	基数为区级实有注册登记数，抽查比例100%全覆盖。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4月至11月
	

	3
	2023年度广告经营主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情况抽查
	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
	登记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从事广告发布业务的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和从事广告经营、发布业务的企业、个体户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不超过5%。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企业的抽查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不同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2023年3月至11月
	

	4
	2023年度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情况抽查
	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
	登记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药品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实有数量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2023年3月至11月
	

	5
	2023年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抽查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；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。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
	全区抽查基数3户，抽查比例100%。
	3户
	根据获证企业分类结果，对AA、A、B、C类企业分别以不低于20%、不低于50%、不少于1次、不少于2次的比例和频次进行检查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6
	2023年度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	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产品生产企业
	全区抽查基数3户，抽查比例30%。
	1户
	
	2023年2月至11月
	按照产品质量抽检要求实施

	7
	2023年度食品生产企业抽查
	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	食药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获证食品生产企业
	基数14户，抽查比例不低于10%。
	2户
	在日常监督检查全覆盖的基础上，结合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情况，加大对风险突出单位的监管力度和频次。
	按计划实施。
	

	8
	2023年度食品销售抽查
	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食药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风险等级评定为中等以上风险的食品销售者
	抽查基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;在覆盖所有监管对象基础上，结合食品销售者风险分级情况，加大对风险突出单位的监管力度和频次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
	
	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
	
	区市场监管局
	校园及周边食品销售者
	
	
	

	
	
	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
	区市场监管局
	风险等级评定为一般风险的食品销售者
	
	
	

	
	
	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	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、入网食品销售者
	
	
	

	9
	2023年度餐饮服务监督抽查
	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查；原料控制（含食品添加剂）情况的检查；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；供餐、用餐与配送情况的检查；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检查；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况的检查；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查；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。
	食药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各级各类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机构等食堂、餐饮服务经营者
	抽查基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；在覆盖所有监管对象基础上，结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情况实施双随机抽查，突出对重点单位的监管。
	2023年3月至11月
	

	
	
	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检查
	
	
	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
	
	
	

	10
	2023年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抽查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	基数51户，抽查比例50%。
	约26户
	重点监督检查单位比例不低于50%
	2023年4至11月
	

	11
	2023年度计量监督抽查
	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者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
	
	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宣传出版、文化教育、市场交易等领域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
	2023年度计量监督抽查
	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
	2023年度计量监督抽查
	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列入《目录》的用能产品生产者、进口商、销售者(含网络商品经营者)、第三方交易平台(场所)经营者、企业自有检测实验室和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
	2023年度计量监督抽查
	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列入《目录》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(含网络商品经营者)、第三方交易平台(场所)经营者、企业自有检验检测部门和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
	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	根据通用型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A、B、C、D类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取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12
	2023年度区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抽查
	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、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；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。
	食药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特殊食品销售企业
	根据实际自行确定。抽查比例5%
	
	根据特殊食品销售企业风险分级情况，加大对风险突出单位的监管力度和频次。
	2023年2月至11月
	

	13
	2023年度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
	基本情况及变更；体系文件；人员；报告和原始记录；仪器设备与场所设施；分包；能力验证；信息上报；证书标志使用；耗材储存及使用情况；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；关注公正性情况
	质监股
	区市场监管局
	全区发证的检验检测机构
	基数1户，抽查比例100%，
	1户
	按《检验检测机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实施方案》要求进行。
	2023年5月至10月
	

	14
	2023年企业标准自我声明随机抽查
	企业标准自我声明随机抽查
	各级自行组织发起（标准化处牵头指导）
	区市场监管局
	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
	基数5抽查比例不低于20%
	1户
	
	2023年4月至11月
	依托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施抽查



